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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余仲先生及其实际控制的常州恒创汇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美珍女士的儿子蒋泽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系：（1）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期

间，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及注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公司

总股本由 348,233,546 股减少至 347,713,586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2）公司于 2025 年 5 月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2025-041）。2025 年 6 月 12 日

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余仲先

生、常州恒创汇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蒋泽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910,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71%，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的 0.8391%。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余仲先生及其实际控制的常州恒创汇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深圳市恒兴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恒兴

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创汇业”）、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深圳市鼎兴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



鼎兴伟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佳汇业”）、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梁美珍女士的儿子蒋泽宇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 

2025 年 6 月 12 日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期间，余仲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的方式合计减持 1,422,600 股，恒创汇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26,000 股，

鼎佳汇业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2,800 股，蒋泽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 1,449,200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3,800,1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27.7718%变动为 26.9763%，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余仲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左国军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梁美珍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蒋泽宇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牛东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 常州恒创汇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 2 号文化广场**号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六 厦门市弘兴远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七 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常州市新北区锦绣路 2 号文化广场**号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4 月 11 日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 

权益变动过程 

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及注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的公司股份，公司总股本由 348,233,546 股减少至 347,713,586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被动增加；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余仲先生、恒创汇业、鼎佳汇业、蒋泽

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910,600 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27.7718%减少至 26.9763%。本次减持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划一致，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捷佳伟创 股票代码 300724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余仲（A 股） 1,422,600 减少 0.3965% 

左国军（A 股） 0 被动增加 0.0112% 

梁美珍（A 股） 0 被动增加 0.0108% 

蒋泽宇（A 股） 1,449,200 减少 0.4107% 

常州恒创汇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A 股） 
26,000 减少 0.0071% 

厦门市弘兴远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A 股） 
0 被动增加 0.0003% 

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A 股） 
12,800 减少 0.0036% 

合计 2,910,600 减少 0.795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及注销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占剔除

回购专

用账户

股份后

的总股

本的比

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占剔除

回购专

用账户

股份后

的总股

本的比

例

（%） 

余仲 29,336,432  8.4244 8.4244 27,913,832  8.0278  8.0473  



左国军 26,162,715  7.5130 7.5130 26,162,715  7.5242  7.5424  

梁美珍 25,228,149  7.2446 7.2446 25,228,149  7.2554  7.2730  

蒋泽宇 14,225,326  4.0850 4.0850 12,776,126  3.6743  3.6832  

常州恒创汇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17,689  0.2348 0.2348 791,689  0.2277  0.2282  

厦门市弘兴远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22,500  0.2075 0.2075 722,500  0.2078  0.2083  

常州鼎佳汇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940  0.0626 0.0626 205,140  0.0590  0.0591  

合计持有股份 96,710,751  27.7718 27.7718 93,800,151  26.9763  27.04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36,165,279  10.3854 10.3854 33,254,679  9.5638  9.587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545,472  17.3865 17.3865 60,545,472  17.4125  17.4546  

注：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按总股本 348,233,546 股计算，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

后总股本为 348,233,546 股；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按当前总股本 347,713,586 股计

算，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后总股本为 346,873,486 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9、2025-041），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

减持承诺、意向、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

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履行

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1 日 


